
附件 1

深圳市公园重要事项公开征求意见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制定目的】为了健全我市公园重要事项的科

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规范、细化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程

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深圳经济

特区公园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深圳经济特区公

园条例》所规范公园的重要事项公开征求意见程序，依法不

予公开的公园重要事项除外。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对公园重要事项公开征

求意见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基本原则】公园重要事项决策的作出应当遵

循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的原则，依法履行法定程序，充分听

取各方面意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决策。

除依法不予公开的公园重要事项外，未经公开征求意见

程序的公园重要事项，不得组织实施。

第四条 【重要事项范围】本办法所称公园重要事项（以

下简称“重要事项”），具体包括：

（一）编制、调整公园详细规划等公园规划文件；

（二）制定公园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以及制定公园局部



建设或改造且规划面积达 5公顷及以上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三）制定、修改公园游园守则；

（四）制定活动功能区设置、宠物活动区域设置以及在

公园内连续开展超过 90 天的经营性活动的方案；

（五）其他依法应当公开征求意见的事项。

第五条 【职责分工】城管和综合执法、规划和自然资

源、水务、文化广电旅游体育、退役军人等公园管理部门负

责所属公园重要事项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的监督管理。

公园重要事项公开征求意见的承办单位（以下简称“承

办单位”）为负责重要事项拟订的单位。需要两个以上单位

承办的，公园管理部门应当明确牵头的承办单位。

承办单位确定后，相关职能发生变化的，由继续行使该

职能的单位作为承办单位。

第六条 【研究论证】在公开征求意见前，承办单位应

当对重要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合理性等内容进

行研究、论证。

第七条 【征求意见途径】承办单位应当对重要事项的

性质类别、复杂程度、影响范围、社会关注度、实施条件等

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后，确定公开征求意见的途径。

承办单位可以选取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网络平台互

动、报刊、民意调查、听证会或者在重要事项直接涉及的公

园场地、公园主要出入口公示等途径，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

见。

第八条 【征求意见内容】承办单位公开征求意见应当



公布重要事项内容及说明，明确提出意见的方式和期限。

第九条 【征求意见期限】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

得少于 10 天，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公开征

求意见期限一般不得少于 30 天；因情况紧急等原因需要缩

短期限的，经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原则上不得少于 5

天；为预防、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安

全、社会稳定和其他重大公共利益的，或者为执行上级机关

的命令、决定确需立即实施的，经承办单位所属的公园管理

部门批准，不受本规定时间限制。缩短时限的，公开征求意

见时应当说明理由。

以听证会方式征求意见的，按照国家和广东省、深圳市

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意见采纳情况公开】承办单位应当全面、客

观地听取和记录各方面的意见。对于争议性较强或者内容特

别复杂的，承办单位可以采用专家咨询论证等方式进行研究。

承办单位对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研究论证

后，充分采纳合理意见，完善重要事项决策草案；不予采纳

的意见，应当说明理由，并通过原征求意见途径向社会公众

公开。

第十一条 【施行时间】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有效期 3年。


